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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92618 号）的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或“我所”）对

贵会《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2618 号）所提出

的需要我所答复的相关问题逐一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分析、复核，现对反馈意见

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 6. 申请文件显示，标的公司产品的主要销售市场集中在湖北省内。标

的公司的销售以经销为主，电气装备用电线主要采取经销销售模式，电力电缆、

特种电缆主要采取直销销售模式。报告期武汉二线前五大客户集中度分别为

27.95%、30.86%和 34%，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标的公司已签订的武汉市代理商合

计 31 户，武汉市外代理合计 158 户。请你公司：1)结合标的公司行业地位、市场

占有率、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报告期内新客户拓展及销售情况等因素，补充

披露标的公司销售较分散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惯例。2)补充披露报告

期直销和经销的金额及占比，标的公司报告期前五大客户的简要情况，前五大

客户的类别及行业地位。3)补充披露标的公司对销售渠道的管控方式、收费标准

及经销商分布情况，与经销商合作期限及合作的稳定性。4)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

计师补充披露针对标的公司的业绩真实性核查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收入确认时

点及政策是否准确、主要客户与标的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下游经销客户是

否已经完成最终销售，是否存在向下游客户囤货的情况，并对核查范围、核查

手段及核查结论发表明确意见。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结合标的资产行业地位、市场占有率、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报告期

内新客户拓展及销售情况等因素，补充披露标的资产销售较分散的原因及合理

性，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核查情况： 

（一）标的公司行业地位、市场占有率情况 

电线电缆属于国民经济的配套行业，产品应用广泛，市场规模超过万亿，但

行业内企业数量较多，各企业市场占有率均不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目前我国

电线电缆行业内的大小企业达 9,000 多家，其中形成规模的有 4,000 家左右，全国

前十五家厂商的市场份额约为 10%。 

标的公司报告期各期收入分别为 181,938.78万元、188,789.18万元和 129,531.78

万元，标的公司产品品牌“飞鹤”在湖北省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公司超过 90%

收入源自于湖北省内，其中电气装备用电线收入占比约为 70%。因此，标的公司

产品在湖北省内市场占有率相对较高，尤其是电气装备用电线产品。根据武汉电

线电缆行业协会出具的证明，标的公司在武汉市市场占有率位列第一名，是国内

电线电缆行业建筑用电线的龙头企业之一。 

（二）同行业公司客户集中度情况 

总体来说，电线电缆行业下游行业广泛，客户集中度不高。行业内公司客户

集中度主要受销售规模和区域、销售产品种类、销售方式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

具体情况如下： 

1、销售规模和区域影响 

电线电缆行业规模大，行业集中度不高，但经过多年发展，国内已出现部分

在全国设厂布局、收入规模较大、覆盖面较广的线缆企业，如宝胜股份、智慧能

源等，该部分企业所辐射的销售区域大、收入规模大、客户数量多、因此整体客

户集中度低。 

2、产品种类影响 

一般情况下，电气装备用电线单价相对较低，主要应用于家装、机械仪器内



 

 

的电路连接等，客户较为零散，主要为居民、工程单位等，因此该类产品销售的

客户集中度一般不高；而电力电缆相对单价较高，主要用于电力传输，客户主要

为大型工程或电力公司，因此该类产品销售一般客户集中度相对较高。 

3、销售方式影响 

线缆企业的销售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的客户集中度，采用经销销售

方式能够通过经销商集合销售渠道和客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客户集中度。 

同行业公司 2018 年前五大客户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情况如下： 

企业简称 代码 2018 年前五大客户收入占比 2018 年营业收入（万元） 

宝胜股份 600973.SH 11.52% 3,218,440.41 

智慧能源 600869.SH 8.38% 1,751,156.02 

万马股份 002276.SZ 8.02% 873,983.46 

中超控股 002471.SZ 10.78% 763,616.21 

汉缆股份 002498.SZ 18.32% 556,818.38 

太阳电缆 002300.SZ 16.98% 510,461.21 

金杯电工 002533.SZ 13.60% 473,893.93 

杭电股份 603618.SH 17.00% 437,730.93 

金龙羽 002882.SZ 27.59% 331,838.01 

东方电缆 603606.SH 40.19% 302,422.17 

ST远程  002692.SZ 20.87% 300,000.39 

通达股份 002560.SZ 41.93% 241,809.63 

通光线缆 300265.SZ 21.48% 160,694.19 

尚纬股份 603333.SH 28.93% 157,521.01 

日丰股份 002953.SZ 22.69% 155,379.03 

摩恩电气 002451.SZ 52.74% 58,501.31 

平均值 24.79% - 

武汉二线 30.86% 188,789.18 

根据上表，行业内公司 2018 年前五大客户收入占比平均值为 24.79%，行业

内整体客户集中度不高，标的公司 2018 年前五大客户收入占比处于行业正常水

平，略高于平均值，这与标的公司销售区域主要集中在湖北省且以经销为主的销

售模式相符合。 

（三）报告期内，新增客户及销售情况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原有客户与新增客户的销售收入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8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原有客户 108,802.82 84.05% 165,589.03 87.72% 134,090.30 73.71% 

新增客户 20,642.04 15.95% 23,175.43 12.28% 47,830.23 26.29% 

合计 129,444.86 100.00% 188,764.46 100.00% 181,920.52 100.00%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主要收入来源于原有客户，标的公司超过 75%收入来自

于经销商客户，标的公司根据销售区域以及销售区域的市场容量对经销商进行数

量管控，在区域内有限选择经营规模大、服务能力强的经销商进行合作。报告期

内，标的公司签约经销商客户在 200 家左右，数量较多，且地域分散，标的公司

销售集中度低具有合理性。 

（四）标的资产销售较分散的原因及合理性 

标的公司客户集中度情况与同行业基本相当，销售集中度不高，主要系标的

公司主要产品为电气装备用电线，终端主要为居民、企业、家装类、工程类客户，

该等客户较为零散，单次采购额不大，具有明显的就近采购特征。虽然标的公司

采用经销模式进行销售，一定程度提高了客户集中程度，但单个经销商所能辐射

的销售区域极为有限，因此，标的公司在湖北省内签约经销商数量较多，销售较

为分散。 

标的资产销售较为分散，与同行业公司相一致，与标的公司自身的客户和产

品特点、销售模式相符合，具有合理性。 

二、补充披露报告期直销和经销的金额及占比，标的资产报告期前五大客

户的简要情况，前五大客户的类别及行业地位。 

核查情况： 

（一）标的公司直销和经销情况 

报告期各期，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直销和经销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8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经销 99,192.43 76.63% 146,188.82 77.45% 136,712.06 75.15% 

直销 30,252.42 23.37% 42,575.63 22.55% 45,208.46 24.85% 

合计 129,444.86 100.00% 188,764.46 100.00% 181,920.52 100.0%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经销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超过 75%，经销是标

的公司的主要销售模式。 

（二）前五大客户情况 

报告期各期前五大客户简要情况如下： 

1、武汉轩妍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武汉娟华长兴实业有限公司 

武汉轩妍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武汉娟华长兴实业有限公司系同一控制下的公

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武汉轩妍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娟华长兴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黄章新 雷翠娣 

注册资本 50万元  5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7-11-30 2016-08-04 

地址 
武汉市东西湖区辛安渡办事处东西

湖大道1971号-280(15) 

武汉市青山区冶金大道54号青山火炬大

厦1栋1单元15-16层1505室-2 

经营范围 

电线电缆、五金交电、日用百货的批

零兼营;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及发

布。(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五金产品、电子产

品及机械设备、金属材料、建材及化工

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批零兼营;管道和

设备安装;科技中介服务;技术推广服务

(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熊均安持有50% 股权； 

黄章新持有50% 股权 
雷翠娣持有100% 股权 

客户类别 经销商客户 经销商客户 

关联关系 
熊均安与雷翠娣系夫妻关系； 

黄章新系熊均安、雷翠娣女婿 

行业地位 
熊均安、雷翠娣夫妇从事电线电缆销售业务多年，该客户属于标的公司在武汉

市的重要经销商 

在武汉娟华长兴实业有限公司之前，熊均安、雷翠娣夫妇所控制的武汉娟华

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03 月 18 日）、武汉娟华联创实业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11 年 10 月 24 日）、武汉鑫娟华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4 月 23 日），

曾经均为武汉二线经销客户，熊均安、雷翠娣夫妇拥有丰富的电线电缆市场和客



 

 

户资源，与标的公司合作多年，合作关系稳定。 

2、武汉市红卫电器实业有限公司、武汉市云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武汉市红卫电器实业有限公司、武汉市云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系同一控制下

的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武汉市红卫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武汉市云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姜祥义 姜伟 

注册资本 500万元  5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6-05-10 2018-06-22 

地址 
武汉市东西湖区农贸大市场交易15区五

金城5栋84.85号(6) 

武汉市东西湖区农贸大市场交易19区第1幢

1-3层2号房(7) 

经营范围 

低压电器、电线电缆、塑料制品、五金

锁具、电度表生产、销售。(国家有专项

规定的除外)。 

电工器材、绝缘材料、电线电缆、电开关、

插座和五金交电、低压配电控制设备批发。

(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姜祥义持有97% 股权 

叶小琴持有3% 股权 
姜伟持有100% 股权 

客户类别 经销商客户 经销商客户 

关联关系 姜祥义与姜伟系父子关系 

行业地位 姜祥义从事电线电缆销售业务多年，该客户属于标的公司在武汉市的重要经销商 

在成为标的公司经销商前，姜祥义、姜伟父子长期从事电线电缆销售业务。 

3、武汉五交电工电料有限责任公司、武汉金方正电工电料有限公司 

武汉五交电工电料有限责任公司、武汉金方正电工电料有限公司系同一控制

下的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武汉五交电工电料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金方正电工电料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刘龙保 刘一岚 

注册资本 280万元  5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1-12-06 2014-12-08 

地址 江岸区四唯街胜利街301室  
武汉市江岸区兰陵路2-6号时代广场·时代豪

苑A(8)栋23层4室  

经营范围 

电工电料、灯泡灯管、胶木电器、电线

电表、工矿灯具、家用电器、机电产品

批零兼营。(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电工电料、电线电缆、灯具、机电产品的批

零兼营;园林绿化工程、城市道路照明工程设

计、施工;机电设备安装、维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股权结构 
刘龙保持有75% 股权 

刘一岚持有25% 股权 

刘龙保持有90% 股权 

刘一岚持有10% 股权 



 

 

客户类别 经销商客户 经销商客户 

关联关系 均为刘龙保控制的公司 

行业地位 刘龙保从事电线电缆销售业务多年，该客户属于标的公司在武汉市的重要经销商 

武汉五交电工电料有限责任公司、武汉金方正电工电料有限公司均系刘龙保

控制的客户，刘龙保先生从事电线电缆销售业务多年，拥有丰富的电线电缆市场

和客户资源，与标的公司合作多年，合作关系稳定。 

4、武汉中恒天盛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武汉中恒天盛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武汉中恒天盛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周琦 

注册资本 1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7-11-27 

地址 武汉市青山区青山镇武汉国际钢铁物流服务中心(钢谷)一期23栋121号  

经营范围 

电线电缆、金属材料、建材及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产品、家用

电器、办公用品、服装、鞋帽批零兼营(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

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周琦持有70% 股权；郭雅岚持有30%股权 

客户类型 经销商客户 

行业地位 
周琦从事电线电缆销售业务多年，该客户属于标的公司在武汉市的重要经

销商 

武汉中恒天盛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周琦，原系标的公司客户武汉五交

电工电料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已从事电线电缆销售工作多年，2017 年末离职后自

主创业，标的公司考虑其拥有丰富的客户及市场资源，故与之建立合作关系。 

5、武汉恒昌志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武汉恒昌志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武汉恒昌志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甘爱荣 

注册资本 1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6-10-20 

地址 
武汉市武昌区团结大道986号徐东二路2号种子仓库武汉旺家装饰建材城外

场中区8031号  

经营范围 

机电设备、机械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管材管件、金属材料、电子产品、

五金工具、电线电缆、电工器材、建材及化工产品(不含危化品)的批发兼营;

建筑工程、电气安装;广告设计、制作、发布及代理。(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甘爱荣持有100% 股权 

客户类型 经销商客户 

行业地位 该客户属于标的公司在武汉市的重要经销商 

武汉恒昌志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甘爱荣系公司客户武汉娟华长

兴实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熊均安之侄，考虑其家族具有较为丰富的市场和客户

资源，标的公司与之建立合作关系。 

6、武汉旭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武汉旭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武汉旭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甘文 

注册资本 1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6-06-16 

地址 武汉市江汉区常青路128号C区C-117号  

经营范围 

机电产品、电线电缆、五金工具、水暖器材、灯具、电子产品、化工产品 (不

含危险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钢材的批发兼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甘文持有80% 股份；谌志华持有20% 

客户类型 经销商客户 

行业地位 该客户属于标的公司在武汉市的重要经销商 

在武汉旭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之前，甘文控制的武汉旭文商贸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11 年 3 年 23 日）、武汉傲捷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1 月 23 日）

曾经均为武汉二线经销客户，实际控制人甘文拥有丰富的电线电缆市场和客户资

源，与标的公司合作多年，合作关系稳定。 

三、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对销售渠道的管控方式、收费标准及经销商分布情

况，与经销商合作期限及合作的稳定性 

核查情况： 

（一）经销商管控方式 

1、资格管控 

标的公司对经销商分区域进行管理，成为标的公司经销商需要符合具备一定

的经营规模、拥有一定数量的办公人员、拥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在区域内具备良



 

 

好的销售渠道、良好的资信能力和商业信誉、具备运输配售能力等条件。标的公

司根据销售区域以及销售区域的市场容量对经销商进行数量管控，对于申请成为

标的公司经销商的企业，标的公司派专人进行现场资格审查，通过标的公司审查

后与经销商签订年度合同，方可成为标的公司经销商。 

成为标的公司经销商后，标的公司可在所在区域内销售标的公司产品，并需

在经营地悬挂标的公司经销商招牌。标的公司在合作期间对经销商的完成规模、

规范经营情况进行跟踪，对经销商的资格进行动态管理。 

2、业务经营管控 

标的公司对经销商的日常运营管控如下： 

（1）制定业务管理文件 

标的公司针对经销商的订单处理、销售价格、销售渠道、促销政策、客服管

理等业务环节均制定了相关的业务管理制度，并用于指导、规范经销商在日常经

营过程中开展销售、服务工作及各项业务对接工作。 

（2）严格区域管控 

标的公司与经销商会就销售区域进行约定，经销商在相应区域进行销售，若

跨区域报价与销售，标的公司将根据管理制度进行处罚，金额较大的，标的公司

有权取消其经销商资格。标的公司产品可通过产品二维码识别销售区域，市场部

维护人员负责定期及不定期进行市场抽查。 

（3）保证金制度 

武汉市内经销商需缴纳 3 万元保证金，其他地区经销商需缴纳 5000 元保证

金，当出现未按相关制度开展工作、出现跨区域销售等违规行为时，标的公司将

可以缴纳违约金形式扣除对应金额的保证金，以确保各项业务的规范运营。 

（4）质量管控 

标的公司严禁经销商制造或销售假冒标的公司产品，标的公司产品均配有合

格证及防伪二维码。标的公司市场部维护人员通过产品二维码对经销商销售产品

进行抽查，一经发现经销商制造或销售假冒标的公司产品即终止合同、取消经销



 

 

商资格。经销商如遇产品质量问题，标的公司派专人通过电话或现场方式指导解

决（武汉市内 8 小时到达，湖北省内 24 小时到达，湖北省外 72 小时到达）。 

（5）退换货政策 

对于存在质量问题的产品，在销售后一个月内，经确认为标的公司产品的，

经销商可凭发票办理退换货；对于经销商要求更换产品颜色或规格的，如为常规

产品可在销售后一个月内进行退换，且仅限武汉地区经销商，换货金额不得超过

1 万元。 

（6）品牌宣传 

标的公司鼓励经销商进行“飞鹤”品牌的宣传和推广。经销商通过举办开业

庆典、培训、信息交流等方式进行的品牌的宣传，标的公司将派人员参加并承担

宣传用品、礼品等支出。 

（7）经销商培训及服务 

标的公司不定期组织经销商培训，对经销商进行产品变化情况、产品价格情

况、资信证明、市场发展情况、市场拓展策略等方面的培训，以增强经销商对标

的公司产品和市场情况的认识，相关费用由标的公司全额承担。 

经销商遇工程投标业务时，标的公司可协助提供产品的质量证明、技术指标

等材料。 

（二）收费标准 

标的公司除正常收取经销商货款之外，不存在其他对经销商的收费情况。 

（三）经销商的分布情况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经销商主要集中在湖北省内，分布情况如下： 

项目 
2019 年 8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武汉地区 28 14.58% 31 14.83% 28 12.56% 

鄂东地区 42 21.88% 46 22.01% 48 21.52% 

鄂中地区 62 32.29% 65 31.1% 68 30.49% 

鄂西地区 22 11.46% 24 11.48% 30 13.45% 

咸宁地区 9 4.69% 9 4.31% 8 3.59% 

襄阳地区 29 15.1% 34 16.27% 41 18.39% 



 

 

合计 192 100.00% 209 100.00% 223 100.00% 

注：鄂东地区包括黄冈、鄂州、黄石；鄂中地区包括孝感、随州、荆门、荆

州、天仙潜；鄂西地区包括宜昌、恩施；襄阳地区包括襄阳、十堰。 

标的公司经销商遍布湖北省内，报告期内，武汉二线不断优化和完善经销体

系，减少重叠设置和销售区域冲突，精简经销商数量，重点扶持优秀经销商发展。 

（四）与经销商的合作期限和合作稳定性 

报告期内，公司与主要经销商的合作稳定，标的公司前十大经销商的合作起

始时间如下： 

年度 序号 主要经销商 合作起始年限 备注 

2019 年 1-8 月  

1 

武汉轩妍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2009 年至今  

早期通过武汉娟华科技有

限公司等公司与标的公司

开展业务，均系同一控制

下的企业 

武汉娟华长兴实业有限公司 

2 
武汉市红卫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2016 年至今   
武汉市云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3 武汉中恒天盛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2017 年至今   

4 
武汉五交电工电料有限责任公司 

2003 年至今   
武汉金方正电工电料有限公司 

5 武汉恒昌志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2016 年至今   

6 

武汉旭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2011 年至今  

早期通过武汉旭文商贸有

限公司与标的公司开展业

务，均系同一控制下的企

业 

武汉创晞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7 武汉武电汉通电工电气有限公司 2007 年至今  

早期通过武汉马文华电线

电缆有限公司与标的公司

开展业务，均系同一控制

下的企业 

8 咸宁市金缘五交化有限公司 2006 年至今  

早期通过咸宁市咸安区金

缘五交化物资有限公司与

标的公司开展业务，均系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 

9 武汉聚鑫元电器有限公司 2012 年至今   

10 武汉市华兴祺晟机电有限公司 2017 年至今   

2018 年  
1 

武汉轩妍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2009 年至今  

早期通过武汉娟华科技有

限公司等公司与标的公司

开展业务，均系同一控制

下的企业 

武汉娟华长兴实业有限公司 

2 武汉市红卫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2016 年至今   



 

 

武汉市云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3 
武汉五交电工电料有限责任公司 

2003 年至今   
武汉金方正电工电料有限公司 

4 武汉恒昌志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2016 年至今   

5 武汉中恒天盛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2017 年至今   

6 武汉旭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2011 年至今  

早期通过武汉旭文商贸有

限公司与标的公司开展业

务，均系同一控制下的企

业 

7 

武汉武电汉通电工电气有限公司 

2007 年至今  

早期通过武汉马文华电线

电缆有限公司与标的公司

开展业务，均系同一控制

下的企业 

武汉旭霂销售有限公司 

8 咸宁市金缘五交化有限公司 2006 年至今  

早期通过咸宁市咸安区金

缘五交化物资有限公司与

标的公司开展业务，均系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 

9 
武汉华英重优商贸有限公司 

2006 年至今   
湖北华鹰金志建材有限公司 

10 武汉聚鑫元电器有限公司 2012 年至今   

2017 年  

1 
武汉五交电工电料有限责任公司 

2003 年至今   
武汉金方正电工电料有限公司 

2 武汉娟华长兴实业有限公司 2009 年至今  

早期通过武汉娟华科技有

限公司等公司与标的公司

开展业务，均系同一控制

下的企业 

3 武汉市红卫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2016 年至今   

4 武汉旭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2011 年至今  

早期通过武汉旭文商贸有

限公司与标的公司开展业

务，均系同一控制下的企

业 

5 武汉恒昌志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2016 年至今   

6 咸宁市金缘五交化有限公司 2006 年至今  

早期通过咸宁市咸安区金

缘五交化物资有限公司与

标的公司开展业务，均系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 

7 武汉聚鑫元电器有限公司 2012 年至今   

8 武汉武电汉通电工电气有限公司 2007 年至今  

早期通过武汉马文华电线

电缆有限公司与标的公司

开展业务，均系同一控制

下的企业 

9 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厂经销部 
1990 年至 2019

年 

现已注销，具体情况参见

本反馈回复之“问题 7”



 

 

10 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厂产品供应处 
1999 年至 2019

年 

之“一、” 

四、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补充披露针对标的公司的业绩真实性核查情

况，包括但不限于收入确认时点及政策是否准确、主要客户与标的公司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下游经销客户是否已经完成最终销售，是否存在向下游客户囤货

的情况，并对核查范围、核查手段及核查结论发表明确意见。 

（一）核查范围及手段： 

1、收入确认时点及政策是否准确 

（1）了解、评估标的公司管理层对自销售合同审批至销售收入入账的销售

流程中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并测试了关键控制执行的有效性。 

标的公司产品在经客户查验符合要求，票证齐全，并经客户签收后确认收入。

标的公司对经销客户采用买断式销售，产品经客户签收后，标的公司已将商品所

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买方，标的公司既没有保留与所有权相联系的

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相关的收入、成本金额能够

可靠地计量，商品销售收入可以实现，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抽查了报告期前十大客户及主要新增客户销售合同，访谈管理层，对

与收入确认有关的重大风险及报酬转移时点进行分析评估，进而评估标的公司收

入的确认政策； 

（3）抽查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主要包括销售合同、发货单、销

售发票、物流记录、签收单； 

（4）执行函证程序，向主要客户对销售收入金额和应收款项进行函证，2017

年-2019 年 8 月销售收入回函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8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回函确认金额 89,655.91 147,614.93 137,347.72 

主营业务收入 129,444.86 188,764.46 181,920.52 

回函率 69.26% 78.20% 75.50% 

（5）对主要客户进行现场走访，对走访对象的基本情况、关联关系、交易



 

 

金额和产品实际使用情况进行核查。 

（6）对报告期客户的退换货情况进行了核查，确定销售的真实性，报告期

内标的公司退换货情况如下 ：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8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退货金额 11.65  27.93  33.89  

换货金额 93.19  110.45  78.35  

合计 104.85 138.38 112.24 

主营业务收入 129,444.86 188,764.46 181,920.52 

退换货金额占收入比 0.08% 0.07% 0.06% 

2、主要客户与标的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下游经销客户是否已经完成最

终销售，是否存在向下游客户囤货的情况： 

（1）对主要客户进行现场走访，对走访对象的基本情况、关联关系、交易

金额和产品实际使用情况进行核查，取得经走访对象确认的访谈确认文件，走访

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8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对走访对象的收入 64,517.70 102,168.08 86,727.72 

主营业务收入 129,444.86 188,764.46 181,920.52 

走访比例 49.84% 54.12% 47.67% 

（2）取得了主要经销商的期末库存数据，分析其采购数据与库存数据的匹

配性，各经销商库存数量较少，为正常销售备货，不存在压货、囤货情形。已取

得库存数据的经销收入占各期经销收入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8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对回函经销客户的收入 63,627.91 91,068.70 75,099.77 

经销收入 99,192.43 146,188.82 136,712.06 

回函率 64.15% 62.30% 54.93% 

（3）对下游经销客户的回款进行核查，检查其回款相关记账凭证和银行单



 

 

据，经销客户整体回款快，应收经销客户货款账龄短、总额较小，经销客户的回

款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8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经销收入（含税） 113,087.68  171,099.12  159,953.11  

经销客户回款 113,882.83  174,352.66  159,049.68  

经销客户回款/经销收入（含税） 100.70% 101.90% 99.44%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标的公司收入确认时点符合业务特点和会计准则规定，

收入确认是真实的、准确的，主要客户与标的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向下

游客户囤货的情况。 

问题 7. 申请文件显示，2018 年末及 2019 年 4 月 30 日，由于标的公司客户武

汉第二电线电缆厂产品供应处、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厂江南供应站、武汉第二电

线电缆厂经销部和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厂经营处，拟停止经营，并已开始办理注

销，标的公司对该部分客户单独进行了减值测试，计提减值准备。截至本报告

书出具日，上述客户均已注销。请申请人：1)结合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厂产品供应

处、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厂江南供应站、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厂经销部和武汉第二

电线电缆厂经营处停止经营的原因，对其形成应收账款的原因，和标的公司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补充披露对该部分客户进行减值测试的具体情况，以及未全

额计提的合理性，该部分客户注销后是否应当全额计提坏账准备。2)结合应收账

款的账龄结构、同行业坏账计提政策、期后回款等情况，补充披露标的公司坏

账计提是否充分。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结合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厂产品供应处、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厂江南供应

站、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厂经销部和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厂经营处停止经营的原因，

对其形成应收账款的原因，和标的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补充披露对该部分

客户进行减值测试的具体情况，以及未全额计提的合理性，该部分客户注销后



 

 

是否应当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核查情况： 

（一）停止经营的原因，对其形成应收账款的原因，和标的资产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厂产品供应处、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厂江南供应站、武汉第

二电线电缆厂经销部和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厂经营处均为原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厂

的独立销售机构，2005 年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厂改制为民营有限公司时，上述主体

未纳入改制范围，仍然继续以集体所有制企业形式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并作为

武汉二线的经销商保持业务关系，由此对其形成应收账款。 

上述主体的经营者为原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厂员工，一直独立经营、自负盈亏，

武汉二线未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该等主体除应收、应付等款项外，无土地、

房产、机器设备、商标、专利等其他经营性资产和负债。其部分经营者作为原武

汉第二电线电缆厂员工，在 2005 年改制时参与了武汉二线股权的分配，但持股

比例较低，不构成关联关系，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单位和任职 
在武汉二线的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胡秋林 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厂经销部法定代表人 54.69 0.55% 

方继安 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厂产品供应处法定代表人 24.83 0.25% 

蒋国安 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厂江南供应站法定代表人 23.12 0.23% 

丁清佑 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厂经营处法定代表人 - - 

上述四家主体的经营者，与武汉二线及其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长沙共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购武汉二线控股权后，对武汉二

线经销体系进行了清理和优化。上述历史遗留问题，一方面不利于武汉二线对经

销渠道的管控，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保护上述经营者的经营收益。因此，经各方友

好协商一致，其经营者决定停止上述主体的经营活动并办理注销，经营者可选择

加入武汉二线从事销售管理工作，或者自主创业。 

（二）对该部分客户进行减值测试的具体情况，以及未全额计提的合理性，



 

 

该部分客户注销后是否应当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标的公司与该部分客户协商停止经营，并开始办理注销后，双方达成协议，

该部分客户以其 2019 年 5 月 31 日的货币资金以及债权偿还其欠标的公司货款。 

标的公司根据上述客户提供的货币资金、债权债务清单并按照标的公司坏账

计提政策合理预计了坏账损失后的净值，作为标的公司应收上述客户货款的未来

现金流量现值，对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余额的差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5 月 31 日  2019 年 5-8 月  
2019 年 8 月 31

日 

应收账款

账面余额 

单项计提

坏账准备 

应收账

款净额 

收回现

金 

承接的

债权 
合计 

承接债权回收

金额 

武汉第二电线电
缆厂产品供应处 

933.17 387.71 545.47 5.93 539.54 545.47 165.26 

武汉第二电线电
缆厂江南供应站 

81.3 42.08 39.22 - 39.22 39.22 17.1 

武汉第二电线电
缆厂经销部 

619.92 81.99 537.93 166.74 371.2 537.94 371.2 

武汉第二电线电

缆厂经营处 
122.18 106.07 16.11 16.11 - 16.11 -  

合计 1,756.57 617.84 1,138.73 188.77 949.95 1,138.72 553.55 

注：承接的债权已扣减计提的坏账 

标的公司在与上述客户达成一致后，上述客户陆续注销，标的公司承接了上

述客户转让过来的债权，并核销了原计提的坏账准备。 

上述客户为标的公司经销商，标的公司承接债权为上述客户应收账款，系标

的公司最终客户采购货款。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上述应收债权已回款 553.55 万元，针对剩余尚未回

款的客户，标的公司业务人员已走访调查，不存在单项已发生减值的情况。标的

公司对该部分客户的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是充足的。 

二、结合应收账款的账龄结构、同行业坏账计提政策、期后回款等情况，

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坏账计提是否充分 

核查情况： 

（一）应收账款账龄结构 



 

 

标的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的账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8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1 年以内 5,329.59 85.06% 4,575.24 89.56% 7,803.09 95.84% 

1 至 2 年  479.53 7.65% 393.16 7.70% 255.84 3.14% 

2 至 3 年  360.74 5.76% 85.95 1.68% 62.40 0.77% 

3 年以上 96.15 1.53% 54.47 1.07% 20.43 0.25% 

合计 6,266.02 100.00% 5,108.82 100.00% 8,141.76 100.00% 

应收账款账龄以 1 年以内为主，占应收账款余额比例为 95.84%、89.56%和

85.06%，应收账款总体账龄较短。 

标的公司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账龄结构与同行业公司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 

企业简称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 年以上 

宝胜股份 82.66 10.33 3.65 3.36 

智慧能源 70.20 14.39 5.98 9.42 

万马股份 84.29 10.63 2.86 2.21 

中超控股 77.98 16.58 3.30 2.14 

汉缆股份 82.07 10.25 4.18 3.50 

太阳电缆 87.22 6.88 3.53 2.36 

金杯电工 84.74 11.33 1.52 2.40 

杭电股份 79.26 13.81 4.19 2.73 

金龙羽 83.49 8.43 4.38 3.70 

东方电缆 93.22 4.92 0.82 1.03 

ST远程  72.59 11.18 7.48 8.75 

通达股份 72.01 17.70 7.60 2.68 

通光线缆 84.69 9.13 3.42 2.76 

尚纬股份 93.18 6.13 0.31 0.38 

日丰股份 98.43 0.35 0.21 1.01 

摩恩电气 49.04 24.12 9.74 17.10 

平均值 80.94 11.01 3.95 4.10 

武汉二线 89.55 7.7 1.68 1.07 

数据来源：各上市公司年度报告。 

根据上表，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应收账款期末账龄主要集中在 1 年以内，标的



 

 

公司 1 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占比在同行业上市公司处于较高水平，应收账款账龄结

构合理，回款情况较好。 

（二）同行业坏账计提政策 

标的公司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政策与同行业公司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 

企业简称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4 年  4-5 年  5 年以上 

宝胜股份 5 10 20 30 50 100 

智慧能源 5 10 20 50 80 100 

万马股份 1 10 30 100 100 100 

中超控股 5 10 30 50 80 100 

汉缆股份 5 10 50 100 100 100 

太阳电缆 5 10 30 50 100 100 

金杯电工 1 10 30 100 100 100 

杭电股份 5 10 20 50 100 100 

金龙羽 5 10 30 50 50 100 

东方电缆 5 10 40 80 80 100 

ST远程  1 10 30 100 100 100 

通达股份 2 5 20 30 50 100 

通光线缆 3 10 50 100 100 100 

尚纬股份 5 20 50 100 100 100 

日丰股份 5 10 30 100 100 100 

摩恩电气 5 10 30 50 80 100 

武汉二线 1 10 30 100 100 100 

数据来源：各上市公司年度报告。 

根据上表，标的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政策 1 年以内、1-2 年、2-3 年

与同行业公司的计提政策无重大差异，标的公司 3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计提比例为

100%，相对于同行业公司具有谨慎性。 

（三）期后回款 

标的公司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2017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期后 1 年回款

情况 

期后回款比

例 

2018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期后 8 个月

回款情况 

期后回款比

例 

1 年以内 7,803.09 7,409.92 94.96% 4,575.24 4,095.70 89.52% 

1-2 年  255.84 169.89 66.40% 393.16 32.42 8.25% 

2-3 年  62.40 28.36 45.44% 85.95 14.19 16.51% 



 

 

3 年以上 20.43 - 0.00% 54.47 30.08 55.22% 

合计 8,141.76 7,608.17 93.45% 5,108.82 4,142.31 81.08% 

续表 

账龄 2019 年 8 月 31 日余额 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回款 期后回款比例 

1 年以内 5,329.59 2,854.39 53.56% 

1-2 年  479.53 26.11 5.44% 

2-3 年  360.74 1.43 0.40% 

3 年以上 96.15 - 0.00% 

合计 6,266.02 2,881.92 45.99% 

根据上表，标的公司报告期内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良好。 

综上，标的公司应收账款账龄结构合理、期后回款情况良好；标的公司的坏

账准备计提政策整体上符合行业惯例，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不

存在重大差异；标的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标的公司应收账款账龄结构合理、期后回款情况良好；

标的公司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整体上符合行业惯例，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坏账准

备计提政策不存在重大差异；标的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问题 8. 申请材料显示，报告期各期末，武汉二线存货余额价值分别为

24,289.90 万元、28,460.98 万元和 21,701.57 万元，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46.15%、

38.45%和 32.86%。武汉二线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分别为 85.45 万元、563.98 万元和

428.00 万元。请申请人：1)结合行业供需情况、业务特点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

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报告期存货金额较高、保持较高库存商品的合理性，以及报

告期原材料余额变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应付账款变动情况，补充披露

存货余额变动的合理性及匹配性。3)补充披露各标的公司报告期末存货构成及账

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情况，并说明减值计提充分性。4)结合各标的公司的原材

料采购频率、产品生产周期、同行业可比公司存货周转率水平等，补充披露报

告期内各标的公司存货周转率的合理性。5)补充披露各标的公司存货盘点制度及

报告期内的盘点情况，并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补充披露关于存货盘点的具

体核查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存货的盘点范围、盘点手段、盘点结果等。请独立



 

 

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结合行业供需情况、业务特点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标的资产

报告期存货金额较高、保持较高库存商品的合理性，以及报告期原材料余额变

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核查情况： 

（一）标的资产报告期存货金额较高、保持较高库存商品的合理性 

1、标的公司主要通过经销商进行销售，须保证一定量备货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经销收入占比超过 75%，是标的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

标的公司经销客户一般不大量储备货物，进货具有批量小、频次高的特点，为满

足经销商的需求，标的公司需保有一定量的备货。 

2、产品生产周期短，但产品规格型号众多需求分散，需备货品种多 

标的公司主要产品生产周期均较短，但因电线电缆产品规格型号众多，为满

足经销商提货的需求，标的公司需要备货品种较多，标的公司各品种产品备货金

额小，但总体备货品种较多。 

3、同行业公司情况 

报告期内，同行业公司存货余额占营业成本比重情况如下： 

企业简称 代码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宝胜股份 600973.SH 5.96% 7.98% 

智慧能源 600869.SH 18.05% 18.85% 

万马股份 002276.SZ 11.86% 13.25% 

中超控股 002471.SZ 21.87% 29.81% 

汉缆股份 002498.SZ 21.51% 28.89% 

太阳电缆 002300.SZ 11.95% 9.86% 

金杯电工 002533.SZ 22.27% 14.56% 

杭电股份 603618.SH 29.76% 29.67% 

金龙羽 002882.SZ 23.28% 18.71% 

东方电缆 603606.SH 21.65% 39.22% 

ST远程  002692.SZ 16.80% 21.19% 

通达股份 002560.SZ 11.94% 18.60% 

通光线缆 300265.SZ 17.50% 17.59% 



 

 

尚纬股份 603333.SH 15.41% 15.36% 

日丰股份 002953.SZ 9.12% 11.32% 

摩恩电气 002451.SZ 18.35% 30.30% 

平均值 17.33% 20.32% 

武汉二线 17.88% 15.63% 

注：同行业公司未披露 2019 年 8 月 31 日财务数据。 

根据上表，标的公司的存货占营业成本比重与同行业公司平均值基本一致。 

综上所述，标的公司保有一定量存货为生产经营所需。2019 年，在保证经销

商提货需求的前提下，标的公司加强了存货管理，库存商品金额略有下降。 

（二）报告期原材料余额变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各期末，标的公司原材料余额分别为 523.02 万元、2,670.27 万元和

2,010.77 万元，原材料余额占存货比重不大，具有一定波动性。 

标的公司主要原材料为铜，铜为大宗商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透明，标的

公司根据生产计划适量采购，采购周期较短，采购频率较高，因此各期末原材料

余额相对较小，且受当时采购或领用影响较大。 

二、结合应付账款变动情况，说明存货余额变动的合理性及匹配性 

核查情况： 

存货余额变动与应付账款变动的匹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8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存货账面余额（1）  21,057.93 28,460.98 24,289.90 

应付账款 6,614.10 2,543.51 6,671.96 

其中：应付采购款（2）  6,536.14 2,438.82 4,843.95 

已背书支付货款但未终止确

认的应收票据（3）  
1,517.40   

（2-3）/1 23.83% 8.57% 19.94% 

标的公司与大部分铜供应商均为现货交易，根据标的公司与主要供应商合

同，一般约定到货即付款 80%左右，在供应商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支付剩余货

款，供应商向标的公司交付发票的时点将影响标的公司应付账款的余额，因此，

标的公司应付采购款与存货账面余额匹配性不强。 



 

 

标的公司与其他供应商如塑料供应商一般约定在收到发票之后付全款，无提

前预付。 

2018 年末，标的公司存货余额较上年末上升 4,171.08 万元，主要系随着标的

公司收入扩大，备货增加所致。当年末，标的公司应付采购款较上期末下降

2,405.13 万元，与标的公司当年存货上升的趋势不符，主要系 2018 年末标的公司

较为集中的收到了供应商开具的发票，并及时进行了支付，因此，应付采购款规

模有所下降。 

2019 年 8 月 31 日，标的公司存货余额较上年末下降 7,403.05 万元，主要系

标的公司加强存货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保证供货稳定的基础上合理降低

了库存商品数量所致。2019 年 8 月 31 日，应付采购款较期初增加 4,097.59 万元，

与标的公司当年存货下降的趋势不符，主要系，一方面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后，

标的公司对已背书用于支付货款但未到期的信用等级一般的银行承兑汇票不再

终止确认，使得应付采购款规模上升 1,517.40 万元；另一方面，当月末标的公司

塑料供应商尚未提交购货发票，故标的公司未进行支付。 

三、说明标的资产报告期末存货构成及库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情况，并

说明减值计提充分性 

核查情况： 

2019 年 8 月 31 日，标的公司存货库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1 个月内 1-3 个月 3-6 个月 合计 

原材料 1,869.46 116.70 24.61 2,010.77 

在产品 4,747.75 - - 4,747.75 

库存商品 8,157.77 3,890.63 1,940.66 13,989.06 

委托加工物资 310.35 - - 310.35 

合计 15,085.33 4,007.33 1,965.27 21,057.93 

根据上表，标的公司各项存货库龄大部分在 1 个月之内，标的公司存货周转

情况良好。 

电线电缆为相对成熟行业，产品保质期长，库龄对存货的价值影响较小，影



 

 

响库存商品价值的主要为市场铜价的波动。因此，标的公司按照存货的成本与可

变现净值孰低的原则提取或调整存货跌价准备。 

对于原材料和在产品，由于标的公司每月末对在产品进行盘点并已按照定额

材料消耗还原为铜材和塑料，考虑到实际可操作性，以资产负债表日前后采购单

价减销售税费后的金额作为单位可变现净值，对结存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

计提了跌价准备。 

对于库存商品，标的公司按照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的销售单价，参考历史税费

占收入比率预计了销售税费，按库存商品品种对比了可变现净值和结存成本，对

结存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了跌价准备。 

报告期末存货构成和计提跌价准备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8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余额 
跌价 

准备 
余额 

跌价 

准备 
余额 

跌价 

准备 

原材料 2,010.77 7.29 2,670.27 77.37 523.02 21.75 

在产品 4,747.75 6.06 5,972.82 189.12 4,739.87 4.08 

库存商品 13,989.06 865.51 19,668.60 297.49 19,027.00 59.61 

委托加工物资 310.35 - 149.29 - - - 

合计 21,057.93 878.86 28,460.98 563.98 24,289.90 85.45 

计提比例 4.17% 1.98% 0.35% 

由于标的公司产品成本中铜占比较大，因此铜价的波动会影响标的公司原材

料、在产品、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铜属于上升趋势过程中，标的公司相对计提

存货跌价比例较低，铜价处于下降趋势过程中时，标的公司相对计提存货跌价比

例较高。2017 年铜价处于上升趋势，2018 年以来，铜价波动不大，略有下降，

标的公司计提存货跌价情况与铜价波动趋势相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充足。近年

铜价波动情况如下：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 

四、结合标的资产的原材料采购频率、产品生产周期、同行业可比公司存

货周转率水平等，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标的资产存货周转率的合理性。 

核查情况： 

标的公司主要原材料为铜，标的公司铜用量较大，采购频率较高，铜为大宗

商品，标的公司地处武汉与国内铜储量最高的江西省交通方便，标的公司采购原

材料后运输及时。 

标的公司产品生产周期较短，主要产品中电气装备用电线生产周期约为 1

周，电力电缆、特种电缆生产周期约为 15 天。 

总体而言，标的公司采购频次高，产品生产周期短，存货周转率较高，报告

期内，标的公司与同行业公司存货周转率情况如下表所示： 

企业简称 代码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宝胜股份 600973.SH 14.17 18.01 15.07 

智慧能源 600869.SH 4.57 5.38 6.65 

万马股份 002276.SZ 9.21 8.61 9.33 

中超控股 002471.SZ 4.35 3.94 3.51 

汉缆股份 002498.SZ 3.75 4.26 4.01 

太阳电缆 002300.SZ 9.86 10.05 10.67 

金杯电工 002533.SZ 4.38 5.77 7.60 

杭电股份 603618.SH 3.31 3.44 3.39 

金龙羽 002882.SZ 4.86 5.48 6.45 

东方电缆 603606.SH 3.78 4.04 3.27 

ST远程  002692.SZ 4.25 5.68 5.40 



 

 

通达股份 002560.SZ 6.49 8.09 6.56 

通光线缆 300265.SZ 5.01 5.83 5.93 

尚纬股份 603333.SH 6.78 8.12 6.88 

日丰股份 002953.SZ 8.91 10.79 9.82 

摩恩电气 002451.SZ 3.56 5.34 3.54 

平均值 6.08 7.05 6.67 

日期 2019 年 1-8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武汉二线 6.66 6.03 8.15 

注：2019 年存货周转率已经年化。 

根据上表分析，标的公司存货周转率水平与同行业公司无显著差异，存货周

转情况良好。 

五、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存货盘点制度及报告期内的盘点情况，并请独立财

务顾问和会计师补充披露关于存货盘点的具体核查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存货的

盘点范围、盘点手段、盘点结果等。 

核查情况： 

标的公司制定了《资产盘点管理制度 》，对存货盘点的盘点人、盘点时间、

盘点过程有明确要求，由分管生产的副总经理担任总协调人，由仓储和生产单位

负责人进行盘点，由财务部门和管理部门人员负责监盘，标的公司存货盘点采用

永续盘存制，每月抽盘，年底对存货进行全面盘点，对盘盈、盘亏情况进行总结

分析，在期末结账前处理完毕。 

我们参与了 2019 年 4 月 30 日和 2019 年 8 月 31 日的存货盘点。 

原材料中主材主要包括铜材和塑料，我们全程监盘，核对产品铭牌上的重量，

并抽取部分进行过磅确认；辅材由于种类多单位价值低，采用抽盘。 

生产车间包括电线和电缆车间。电线和电缆车间的在产品包括未使用的铜

线，通过称重确定吨重；生产线前端无法进行称重的铜线测量高度估计吨重；另

有各工序的半成品，根据生产流转卡，按规格型号记录线长，根据定额材料消耗

量还原成铜和塑料。 

库存商品为电气装备用电线、电力电缆、特种电线电缆和裸导线，我们进行

分组全程监盘。电线均成卷装袋，按规格型号复核数量，并关注了合格证上的生



 

 

产日期和长度；电缆成盘存放，线上有米数标志，同时有合格证书写了规格型号，

我们复核了盘点人员记录的各型号公里数与实物一致。 

我们对盘点结果与账存数量进行了分析，盘点结果与资产负债表日存货结存

数量一致。 

六、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标的公司保持较高库存商品有其合理性，存货余额变动

与应付账款变动情况关联性不强，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充分的，存货周转率与行

业水平相当，并按制度实施了存货盘点。 

问题 9. 申请文件显示，公司产品主要原材料铜占产品成本的 80%左右。标

的公司采取采购价格与沪铜期货价格挂钩，销售端通过与沪铜期货价格挂钩的

方式浮动定价或不定期调整出厂价标准，对客户要求固定价格的合同进行套期

保值，并加强存货的动态管理等方式，来规避主要材料价格波动风险。请申请

人：1)补充披露报告期各期采用套期保值购买原材料的规模，以及相关的会计处

理，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以及相关内部控制是否

有效。2)结合标的公司的采购模式、与主要原材料供应商的合作稳定性、对供应

商的议价能力、主要原材料行情变化情况，补充披露原材料价格波动对标的公

司预测期毛利率和持续盈利能力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回复： 

一、补充披露报告期各期采用套期保值购买原材料的规模，以及相关的会

计处理，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以及相关内部控制

是否有效 

核查情况：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经销商客户采购频率较高，标的公司通常按期货铜的价

格波动情况调整经销商价格规避铜价波动的风险；标的公司与直销客户主要通过

约定浮动价格的合同规避铜价波动的风险，故报告期内标的公司无采用套期保值



 

 

采购原材料的情况。 

标的公司制定了《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办法》，开设有套期保值账户，如有需

求可进行套期保值保值规避铜价波动的风险。 

二、结合标的资产的采购模式、与主要原材料供应商的合作稳定性、对供

应商的议价能力、主要原材料行情变化情况，补充披露原材料价格波动对标的

资产预测期毛利率和持续盈利能力的影响 

核查情况： 

（一）标的资产的采购模式 

由于标的公司产品生产周期较短，标的公司采用“计划生产”为主、“以销

定产”为辅的生产模式，生产部门每月制定生产计划，采购部门根据生产计划适

时采购。由于主要原材料铜市场交易活跃、供应充足，标的公司采购周期较短，

采购频率较高，以防范铜价波动的风险。 

（二）主要原材料供应商的合作稳定性 

铜是全球大宗战略资源，也是我国优势矿产资源，2017 年产量位居世界第三。

目前国内铜材供应商数量较多，选择范围较广，铜材市场价格透明，整体市场供

应充足、稳定。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与主要供应商合作稳定，主要情况如下： 

年度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 

（万元） 
占比 合作时间 

2019 年

1-8 月  

1 铜陵有色股份铜冠铜材有限公司 29,363.96 28.84% 2014 年至今  

2 广州市亿圣贸易有限公司 19,957.23 19.60% 2018 年至今  

3 湖北自强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13,592.94 13.35% 2015 年至今  

4 扶沟云都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11,784.26 11.57% 2007 年至今  

5 鹰潭瑞鑫铜业有限公司 6,238.45 6.13% 2015 年至今  

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小计 80,936.84 79.49% - 

2018 年  

1 铜陵有色股份铜冠铜材有限公司 30,812.93 17.95% 2014 年至今  

2 湖北自强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21,418.77 12.47% 2015 年至今  

3 黄石晟祥铜业有限公司 20,181.12 11.75% 2016 年至今  

4 鹰潭瑞鑫铜业有限公司 19,484.67 11.35% 2015 年至今  

5 扶沟云都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17,765.51 10.35% 2007 年至今  

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小计 109,662.99 63.87% - 



 

 

2017 年  

1 铜陵有色股份铜冠铜材有限公司 34,863.36 20.80% 2014 年至今  

2 鹰潭瑞鑫铜业有限公司 26,320.38 15.71% 2015 年至今  

3 武汉四新铜业有限公司 21,743.68 12.97% 2003 年至今  

4 扶沟云都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69.96 11.98% 2007 年至今  

5 禹州第一电缆铜铝业有限公司 12,721.75 7.59% 2017 年至今  

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小计 115,719.14 69.05% - 

（三）对供应商的议价能力 

铜属于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有透明的交易价格，标的公司采购周期较短，采

购价格随行就市与铜的期货价格挂钩，受市场价格变动影响较大，因此，标的公

司、铜的生产厂商和贸易商对铜的价格均无市场控制能力，议价空间不大。 

（四）主要原材料行情变化情况 

近年原材料铜价格波动情况如下： 

单位：元/吨 

 

根据上图，2016-2017 年铜价格有所上升，2018 年以来，铜价波动不大，略

有下降。 

（五）原材料价格波动对标的资产预测期毛利率和持续盈利能力的影响 

1、标的公司定价及采购模式 

武汉二线生产成本中铜材采购占比较高，报告期内均超过 80%，铜价变动对

公司盈利能力影响较大。为了应对主要原材料铜价波动可能导致的业绩影响，武

汉二线分别从采购端及销售端采取以下措施： 

（1）销售端 



 

 

标的公司产品采取在主要原材料及加工费用的基础上加成一定利润的方式

定价，使得标的公司能够保持较为稳定的毛利率。 

标的公司对经销产品的出厂价标准通常按期货铜的价格波动情况不定期调

整；对于金额较大的定制化合同，公司一般采用与期货铜价格挂钩的浮动定价机

制，或提前锁定铜的采购价格，以保证合理的利润空间。报告期各期，标的公司

毛利率分别为 14.60%、15.69%和 15.18%，基本稳定。 

（2）采购端 

标的公司根据生产计划适时采购，合理把握原材料库存上下限。采购时价格

与铜期货价格挂钩，分别采取均价或点价方式进行采购。标的公司采购周期较短，

采购频率较高，以防范铜价波动的风险，合理控制产品成本。 

综上所述，武汉二线在原材料采购时结合市场价格变动按需采购，在销售端

通过定价机制能将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适时传导至下游客户，在铜价无大幅波动

的情况下，原材料价格波动对标的公司业绩的影响不大。 

2、预测期毛利率 

由于标的公司在采购及销售定价时已经考虑原材料波动的影响，标的公司盈

利水平较为稳定，因此，毛利率预测主要基于标的公司历史毛利率水平进行预测。

预测期内，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为 14.5%左右，略低于标的公司报告期内平

均毛利率水平，预测较为谨慎，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1-4

月 

2019 年

5-12 月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毛利率 14.60% 15.69% 13.57% 14.29% 14.42% 14.46% 14.54% 14.65% 14.74% 

注：2019 年 1-8 月毛利率为 15.18%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报告期内，标的公司未采用套期保值购买原材料，在铜

价无大幅波动的情况下，原材料价格波动对标的公司预测期毛利率和持续盈利能

力的影响不大。 

问题 10. 请申请人补充披露：1)结合报告期内武汉二线投产经营情况、销售



 

 

回款情况、经营性活动支出情况等，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现

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及合理性，与当期净利润、应收账款的匹配情况，差异原

因及合理性。2)报告期各期武汉二线现金流量表中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与营业收入及应收账款变化情况的匹配性分析。3)报告期各期武汉二线现金流

量表中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与营业成本、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的变

化金额、期间费用等科目的匹配性分析。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结合报告期内武汉二线投产经营情况、销售回款情况、经营性活动支

出情况等，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及合

理性，与当期净利润、应收账款的匹配情况，差异原因及合理性。 

核查情况： 

（一）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标的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和流出明细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8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40,994.59 208,657.32 197,789.51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60.28 836.22 268.1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1,454.87 209,493.54 198,057.6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09,470.11 184,111.61 183,722.51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737.84 8,497.77 8,515.85 

支付的各项税费 5,122.41 7,393.72 8,506.0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587.54 3,949.03 3,458.0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2,917.90 203,952.14 204,202.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536.97 5,541.40 -6,144.86 

根据上表，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呈持续上升趋

势。 

2017 年，标的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主要系，一方面当

年标的公司营业收入上升，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随之增长；另一方面，为满足经

销商的提货需求，标的公司增加了存货的储备，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增长所致。 

2018 年，标的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增长 11,686.26 万元，

主要系受标的公司收入上升、加强应收账款管理影响，标的公司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增长所致。 

2019 年 1-8 月，标的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增长 12,995.57

万元，主要系当年公司加强存货管理，存货余额下降，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相对营业成本较低所致。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和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波动分析

见本题之“二、”“三”。 

（二）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与当期净利润、应收账款的匹配情况 

标的公司净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8 月  2018 年  2017 年  

净利润（1）  7,192.16 9,099.94 9,224.62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2）  18,536.97 5,541.40 -6,144.86 

1-2 -11,344.81 3,558.55 15,369.48 

根据上表，报告期各期，标的公司净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差额分别为

15,369.48 万元、3,558.55 万元和-11,344.81 万元，标的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净

利润的差异主要系经营性应收应付及存货波动的影响，报告期各期，净利润调节

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8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净利润 7,192.16 9,099.94 9,224.62 

加：资产减值准备 493.42 915.78 -249.01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1,353.81 1,888.33 1,772.00 

无形资产摊销 44.03 58.44 58.44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 -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收益

以“－”号填列） 
- - -251.79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4.53 17.90 5.60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 - -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9.83 37.08 112.95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194.23 - -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134.76 -222.34 -45.24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36.55 256.62 -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7,403.05 -4,171.08 -10,522.83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3,486.31 -624.94 -10,231.42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5,545.38 -1,714.35 3,981.82 

其他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536.97 5,541.40 -6,144.86 

2017 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6,144.86 万元，净利润 9,224.62 万元，二

者差异较大，主要系经营性应收项目增加 10,231.42 万元及存货增加 10,522.83 万

元所致。经营性应收项目增加主要系当年标的公司营业收入增长，应收票据和应

收账款随之增长。存货增加系标的公司随着收入增长为更好的服务经销商客户，

增加备货所致。 

2018 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 5,541.40 万元，净利润 9,099.94 万元，存

在小幅差异，主要系当期期末，标的公司存货增加 4,171.08 万元所致。 

2019 年 1-8 月，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 18,536.97 万元，净利润 7,192.16 万

元，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大幅超过净利润，主要系当期标的公司加强存货管理，

降低存货保有量，导致存货下降 7,403.05 万元所致。 

经营性应收主要项目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8 月 / 

2019 年 8 月 31 日  

2018 年度 /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1）  6,266.02 5,108.82 8,141.76 

应收票据（2）  13,465.59 11,279.67 7,751.39 

营业收入（3）  129,531.78 188,789.18 181,938.78 

（1+2）/3 15.23% 8.68% 8.74% 

注：2019 年 8 月 31 日主要经营性应收项目占营业收入的比值未年化 

根据上表，标的公司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较营业收入规模较小，反应出标的

公司较强的收现能力。应收票据余额逐年增长，符合标的公司增加票据结算、销

售收入增长的情况。 

二、报告期各期武汉二线现金流量表中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

营业收入及应收账款变化情况的匹配性分析。 



 

 

核查情况： 

标的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营业收入及应收账款变化情况的

匹配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8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129,531.78 188,789.18 181,938.78 

加：销项税 18,248.14 31,771.76 31,035.73 

加：应收账款账面余额的减少 -1,157.20 3,032.94 -2,942.80 

加：预收款项的增加 1,377.56 478.00 160.98 

加：应收票据的减少 -2,244.32 -3,528.28 -5,266.88 

减：使用票据背书 4,339.74 11,886.28 7,136.31 

减：应收部分客户往来终止确认

的影响（注） 
421.63 0.00 0.00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40,994.59 208,657.32 197,789.51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含税收入 
95.41% 94.60% 92.87% 

注：应收部分客户往来终止确认的影响：标的公司与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厂产

品供应处、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厂江南供应站、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厂经销部和武汉

第二电线电缆厂经营处（以下简称上述客户）进行协商，协商上述客户以其 2019

年 5 月 31 日的货币资金以及债权偿还其欠标的公司货款。标的公司承接了上述

客户转让过来的应收账款和预收款项，同时标的公司终止确认应收上述客户货

款，该部分应收账款和预收款项的变化，不影响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报告期各期，标的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低于含税收入，主要

是使用票据结算并背书不计现金流入。2017 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占

含税收入的比值略低，主要是当年末部分经销商回款在次月 1-2 日，因此应收账

款增加。2018 年后，标的公司加强了应收账款管理，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总体稳中有增，与销售收入趋势一致。 

总体来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含税收入保持较好的匹配性，

各期间两者比值稳定在 95%左右，标的公司销售回款情况稳定、良好。 

三、报告期各期武汉二线现金流量表中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与

营业成本、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的变化金额、期间费用等科目的匹配性分析 

核查情况： 

标的公司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与营业成本、应付账款等科目的匹



 

 

配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8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成本 109,874.80 159,160.62 155,367.65 

加：采购相关的进项税 14,398.71 28,581.77 26,839.13 

减：存货的减少 7,403.05 -4,171.08 -10,522.83 

加：应付账款的减少 -4,070.60 4,128.45 -2,051.47 

减：应付设备工程款的减少 26.73 1,723.32 1,811.51 

减：预付款项的减少 -864.95 147.79 -151.57 

加：预付费用的减少 -39.00 0.00 0.00 

减：票据背书支付货款 4,321.97 11,264.55 5,582.45 

减：计入生产成本和制造费用的折旧 881.44 1,636.44 1,550.63 

减：计入生产成本和制造费用的薪酬 2,882.44 3,265.11 3,524.62 

减：应付账款与其他往来科目抹账 18.93 7.71 51.18 

加：列支在研发费用中的材料投入 3,975.80 6,114.61 5,413.1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09,470.11 184,111.61 183,722.5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营业成本 99.63% 115.68% 118.25% 

标的公司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占营业成本的比值呈下降趋势。 

2017 年至 2018 年比值较高，主要系标的公司收入上升，为更好的服务经销

商客户，标的公司增加备货，因此采购付款增加。 

2019 年，标的公司加强存货管理，库存减少，因此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占营业成本的比值下降。 

总体来说，综合考虑标的公司营业成本、研发领料和应付账款及存货的增减

变化后，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与相关科目匹配良好。 

四、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标的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存在合理性，

与净利润的差异存在合理原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营业收入及应

收账款变化情况匹配良好；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与相关科目匹配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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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6. 申请文件显示，标的公司产品的主要销售市场集中在湖北省内。标的公司的销售以经销为主，电气装备用电线主要采取经销销售模式，电力电缆、特种电缆主要采取直销销售模式。报告期武汉二线前五大客户集中度分别为27.95%、30.86%和34%，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标的公司已签订的武汉市代理商合计31户，武汉市外代理合计158户。请你公司：1)结合标的公司行业地位、市场占有率、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报告期内新客户拓展及销售情况等因素，补充披露标的公司销售较分散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惯例。2)补充披露报...
	一、结合标的资产行业地位、市场占有率、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报告期内新客户拓展及销售情况等因素，补充披露标的资产销售较分散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核查情况：
	（一）标的公司行业地位、市场占有率情况
	（二）同行业公司客户集中度情况
	（三）报告期内，新增客户及销售情况
	（四）标的资产销售较分散的原因及合理性

	二、补充披露报告期直销和经销的金额及占比，标的资产报告期前五大客户的简要情况，前五大客户的类别及行业地位。
	核查情况：
	（一）标的公司直销和经销情况
	（二）前五大客户情况

	三、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对销售渠道的管控方式、收费标准及经销商分布情况，与经销商合作期限及合作的稳定性
	核查情况：
	（一）经销商管控方式
	（二）收费标准
	（三）经销商的分布情况
	（四）与经销商的合作期限和合作稳定性

	四、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补充披露针对标的公司的业绩真实性核查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收入确认时点及政策是否准确、主要客户与标的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下游经销客户是否已经完成最终销售，是否存在向下游客户囤货的情况，并对核查范围、核查手段及核查结论发表明确意见。
	（一）核查范围及手段：
	（二）核查结论


	问题7. 申请文件显示，2018年末及2019年4月30日，由于标的公司客户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厂产品供应处、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厂江南供应站、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厂经销部和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厂经营处，拟停止经营，并已开始办理注销，标的公司对该部分客户单独进行了减值测试，计提减值准备。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上述客户均已注销。请申请人：1)结合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厂产品供应处、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厂江南供应站、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厂经销部和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厂经营处停止经营的原因，对其形成应收账款的原因，和标的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
	一、结合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厂产品供应处、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厂江南供应站、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厂经销部和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厂经营处停止经营的原因，对其形成应收账款的原因，和标的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补充披露对该部分客户进行减值测试的具体情况，以及未全额计提的合理性，该部分客户注销后是否应当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核查情况：
	（一）停止经营的原因，对其形成应收账款的原因，和标的资产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二）对该部分客户进行减值测试的具体情况，以及未全额计提的合理性，该部分客户注销后是否应当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二、结合应收账款的账龄结构、同行业坏账计提政策、期后回款等情况，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坏账计提是否充分
	核查情况：
	（一）应收账款账龄结构
	（二）同行业坏账计提政策
	（三）期后回款

	三、核查意见

	问题8. 申请材料显示，报告期各期末，武汉二线存货余额价值分别为24,289.90万元、28,460.98万元和21,701.57万元，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46.15%、38.45%和32.86%。武汉二线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分别为85.45万元、563.98万元和428.00万元。请申请人：1)结合行业供需情况、业务特点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报告期存货金额较高、保持较高库存商品的合理性，以及报告期原材料余额变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应付账款变动情况，补充披露存货余额变动的合理...
	一、结合行业供需情况、业务特点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标的资产报告期存货金额较高、保持较高库存商品的合理性，以及报告期原材料余额变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核查情况：
	（一）标的资产报告期存货金额较高、保持较高库存商品的合理性
	（二）报告期原材料余额变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二、结合应付账款变动情况，说明存货余额变动的合理性及匹配性
	核查情况：

	三、说明标的资产报告期末存货构成及库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情况，并说明减值计提充分性
	核查情况：

	四、结合标的资产的原材料采购频率、产品生产周期、同行业可比公司存货周转率水平等，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标的资产存货周转率的合理性。
	核查情况：

	五、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存货盘点制度及报告期内的盘点情况，并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补充披露关于存货盘点的具体核查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存货的盘点范围、盘点手段、盘点结果等。
	核查情况：

	六、核查意见

	问题9. 申请文件显示，公司产品主要原材料铜占产品成本的80%左右。标的公司采取采购价格与沪铜期货价格挂钩，销售端通过与沪铜期货价格挂钩的方式浮动定价或不定期调整出厂价标准，对客户要求固定价格的合同进行套期保值，并加强存货的动态管理等方式，来规避主要材料价格波动风险。请申请人：1)补充披露报告期各期采用套期保值购买原材料的规模，以及相关的会计处理，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以及相关内部控制是否有效。2)结合标的公司的采购模式、与主要原材料供应商的合作稳定性、对供应商的议价能力、主...
	一、补充披露报告期各期采用套期保值购买原材料的规模，以及相关的会计处理，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以及相关内部控制是否有效
	核查情况：

	二、结合标的资产的采购模式、与主要原材料供应商的合作稳定性、对供应商的议价能力、主要原材料行情变化情况，补充披露原材料价格波动对标的资产预测期毛利率和持续盈利能力的影响
	核查情况：
	（一）标的资产的采购模式
	（二）主要原材料供应商的合作稳定性
	（三）对供应商的议价能力
	（四）主要原材料行情变化情况
	（五）原材料价格波动对标的资产预测期毛利率和持续盈利能力的影响

	三、核查意见

	问题10. 请申请人补充披露：1)结合报告期内武汉二线投产经营情况、销售回款情况、经营性活动支出情况等，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及合理性，与当期净利润、应收账款的匹配情况，差异原因及合理性。2)报告期各期武汉二线现金流量表中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营业收入及应收账款变化情况的匹配性分析。3)报告期各期武汉二线现金流量表中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与营业成本、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的变化金额、期间费用等科目的匹配性分析。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独...
	一、结合报告期内武汉二线投产经营情况、销售回款情况、经营性活动支出情况等，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及合理性，与当期净利润、应收账款的匹配情况，差异原因及合理性。
	核查情况：
	（一）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二）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与当期净利润、应收账款的匹配情况

	二、报告期各期武汉二线现金流量表中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营业收入及应收账款变化情况的匹配性分析。
	核查情况：

	三、报告期各期武汉二线现金流量表中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与营业成本、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的变化金额、期间费用等科目的匹配性分析
	核查情况：

	四、核查意见


